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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审计报告的 

独立意见 

公司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表，

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2]55号】，根据中

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

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证监发[2001]157 号文)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

好上市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公司独立董事对审计机构出

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在年报审计过程中与注册会计师进行了充分沟通，认为赛格三星 2011

年 12月 31日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

反映了赛格三星 2011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1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 

但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中强调指出：赛格三星2011 年生产经营继续停止，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11,028.09 万元，赛格三星

可能无法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变现资产、清偿债务。赛格三星在财务报表附注中

充分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其持续经营能力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对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表示理解，该审计意见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充分揭示了

公司的财务风险，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希望公司董事会认真研究，根据

目前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拓展新业务，积极化解公司资产和债

务风险，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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